迷思 “殺” 卡牌比賽 章程
(三國殺卡牌比賽)

主辦機構：鮑思高青年服務網絡 
賽程：比賽分為兩階段 ---  eq \o\ac(○,A)初賽 (7月3日、10日及17日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q \o\ac(○,B)決賽 (7月24日)
時間：下午2:30－5:00
舉辦地點：風順堂青年中心 (即慈幼中學) 
參加對象：年齡由15至23歲，喜歡三國殺的朋友，不限水準，能認真參加完比賽及尊重大會裁決人士參加。
獎項： 冠軍500元現金禮券

       亞軍300元現金禮券

       季軍200元現金禮券
比賽形式：
 eq \o\ac(○,1)初賽

· 6人標準局抽籤分組，採用新積分制度。
· 參加者須下午2時到場檢錄、領取比賽牌號及入座

· 初賽日 (7月3、日10及17日)各舉行兩場比賽，共6場。每位參加者最少要參與其中3場，以平均分最高者6位進入決賽。

· 決賽名單將於7月24日(決賽日)下午2時前公佈。
· 規則比賽以三國殺第三版最終完善版為藍本，參考附件修定的三國殺基本常用規則。
 eq \o\ac(○,2)決賽：
· 7月24日下午2:30－5:00 (30分鐘前檢錄)
· 6人標準局，採用新積分制度，比賽規與初賽相同。

· 角色抽籤，共賽3局，按高分者得奬。
比賽規則：
每位參賽選手必須熟悉以下最新積分制度和比賽規則(包括下列規則及三國殺比賽參考規則)，以免對自己造成的無謂失分。 

一) 選手比賽注意事項：
· 嚴格按照裁判的指示進行比賽，不得隨意操作。
· 時刻將自己的遊戲牌放置在其他玩家的視線內。出牌時先翻開放在自己裝備牌前，並大聲說出所打出牌的名稱並指明使用物件，等其他玩家及裁判確認後再執行其效果，等效果處理完畢後再扔入棄牌堆。
· 棄牌（包括死亡時），需先翻開放在自己裝備牌前，等其他選手及裁判確認並無異議方可扔入棄牌堆。
· 選手不能自行翻閱非自己的比賽用牌，如有特殊情況需先向裁判提出。
· 選手不可詢問裁判比賽得分，如需瞭解自己的比賽得分，請參考自己的記分卡。
· 選手如有私事需離開比賽，需先向裁判提出，如果離開比賽時間超過5分鐘，則直接判該玩家角色死亡。
· 選手如在比賽過程中放棄比賽，則由工作人員代為比賽，但不再記錄其得分。
· 選手不能在比賽過程中（包擴每輪比賽休息時）透露自己或他人的比賽資訊，包括比賽得分。
2)  新積分制度：   每場分數 = 基本得分 + 額外得分
基本得分:
1. 主公/忠臣獲勝(殺死反賊內奸)
· 主公得10+忠臣存活數量X3
· 存活忠臣12分;死亡忠臣6分
· 內奸如進入單挑得7分，否則0分
· 反賊0分
2. 反賊獲勝(殺死主公)
· 存活反賊10分，死亡反賊6分
· 存活內奸5－存活反賊數量X1
· 主公忠臣0分
3. 內奸獲勝(與主公單挑且勝利)
· 內奸得15分
· 主公3分
· 反賊忠臣0分
額外得分:
· 主公/忠臣:每消滅一個反賊/內奸+1
· 反賊:消滅主公+2，每消滅一個忠臣/內奸+1
· 內奸:每消滅一個忠臣/反賊+1
注意：每位參賽選手必須熟悉新積分制度，以免因此對自己造成的無謂失分，以三國殺第三版最終完善版為藍本，有少量修正。
3) 出牌時限：
· 每人每回合出牌階段限時3分鐘，超時跳至棄牌階段
· 棄牌階段限時十秒，否則由裁判選擇棄牌
4) 補充規則：
在積分賽下，需大家給出遊戲素質，如下惡意行動當禁止（不影響遊戲結果的玩笑和行為則另當別論）：
1. 為拿額外加分搶人頭。比如 eq \o\ac(○,1)號參加者反殺主，主求桃， eq \o\ac(○,2)號參加者反救主。但 eq \o\ac(○,1)號反過， eq \o\ac(○,2)號反又殺主，成功消滅主公得到額外的加分2。此情況下，予以反方判負的處罰。（沒人這麼2吧！）
2. 對己方陣營的攻擊故意不防禦（無任何效益）。比如在誤判的情況下主殺忠，忠故意不予防禦陣亡，導致主裸奔等造成己方劣勢等情況。當發生此情況時，是否屬於惡意由其餘人裁定，若成立，故意不防禦者積分-5，殺死故意不防禦者的角色積分+1。
3. 仇內心理。無論是反仇內還是主仇內都是仇內。仇內的標準為：在己方勝利可能性微弱的情況下，掉頭説明另一方搞死自己或對來自內的傷害主不予防禦。比如主劉備分牌給反讓反殺，或者反殺主時主有閃不出選擇掉血，對內奸的殺殘主大喬小喬在可發動的情況下不予流離天香等（無任何效益，且又無隊友華佗等治癒系武將）。發生此情況時，是否屬於仇內由其餘先出局者裁定，若成立，仇內者積分-8，內若勝利積分則照常結算，內若因此輸了，仍然可獲得遊戲人數×2的積分。
4. 在勢力並不懸殊的情況下，惡意行動使遊戲過早結束。比如主黃蓋自爆到死，或者遇到非主流主公，忠跳反的行為等。發生此情況時，是否屬於惡意行動由所有人裁定，若成立，惡意行動者積分-3。
五) 判罰章程：

1. 悔牌，一次警告，2次以上每有一次扣1分。悔牌無效，強制執行之前指。

2. 出牌違例，錯用技能，給予警告並扣1分，漏用技能，視為不發動，直接跳過。
3. 透露比賽用牌資訊，給予警告並扣1分。
4. 漏判閃電以及樂不思蜀：給予警告並扣1分，之後補判定。
5. 指導提醒教唆引誘他人比賽，包括言語，動作，表情，給予警告並扣2分。
6. 威脅，恐嚇他人及裁判，包括言語，動作，表情，一次扣3分並給予黃牌警告。
7. 冒名頂替參賽選手，惡意影響比賽進程，直接給予紅牌取消比賽資格。
8. 作弊，主謀直接給予紅牌並取消比賽資格，被害人視情節給予警告至黃牌警告。

P.S：
1.悔牌，出牌違例、錯用漏用技能、作弊請參考名詞解釋。
2.相同錯誤可以試情況放寬處罰或不處罰。
3.對於第一第二點，如果裁判漏判，選手可以提醒裁判。
4.裁判判罰規則完全參照三國殺 遊戲規則中詳細說明，則由當局裁判自主裁定。

名詞解釋：
悔牌：是指取消前一個將要執行的指令，改變指令的內容或物件。悔牌與出牌違例的區別在於，悔牌是建立在該指令成立的條件下。如：A玩家說殺B玩家，之後又改殺C玩家（前提條件是B，C玩家A玩家都可以殺到）

出牌違例：是指打出的牌超出了其效果作用範圍或指向了錯誤的目標。如：對自己攻擊距離外的玩家使用殺，對陸遜使用順手牽羊，殺空城的諸葛亮，對沒有武器的玩家使用借刀殺人，打出一張和自己所說名稱不符的牌等。

錯用技能：是指在錯誤的時機發動裝備或武將技能，或發動裝備和武將技能時選擇了錯誤的物件。如：魏延對離自己距離為2的玩家造成傷害後發動狂骨，大喬對陸遜使用國色，大喬流離的物件超出大喬自身攻擊範圍等，用八卦盾判定裝備有青綱劍的玩家出的殺。

漏用技能：是指在該發動技能時不明確表示不發動而直接跳過發動技能。如：受到殺時不明確表示不發動八卦陣效果而直接出閃，夏侯敦受到傷害後不明確表示不發動剛烈等。正確方式是第一時間表明放棄發動技能。

對於出牌違例，錯用漏用技能的處理：先按處罰章程記錄扣分，之後由該玩家重新選擇該牌或技能的物件。如：對陸遜使用順手牽羊，按出牌違例處理後，可以重新選擇物件使用順手牽羊，但如果場上沒有其他玩家符合順手牽羊發動條件時，則將該牌收回手中。
